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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古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6） 
 

公告 

 

向SF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請求  
延長延期償付協議 

 

由於本公司需要更多時間以與本公司之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及貸款人達成債務重

組方案，本公司向SF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提出延長延期償付期三個月的請求，要

求延期償付期由二零一四年五月十三日延至二零一四年八月十二日，延長條款仍

在商討中。此外，3.5厘GI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及魯先生原則上同意延期償付他

們各自之貸款延至二零一四年八月十二日之請求，但先決條件是SF可換股票據

之持有人同意授予延期償付延長。  

 

本公告乃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連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遵照香港法

例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例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證券及期貨條例」）（如上市

規則所定義）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規

定而發出。 

 

本公司謹提述於二零一三年十一月十八日及二零一三年十月二十九日之公告，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告所用一切詞彙與上述公告所提述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二零一三年十一月十五日與SF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簽訂了有條件的延期償付

協議，SF可換股票據項下的本金連利息之償還日期延遲六個月至二零一四年五月

十二日。  
 
由於本公司需要更多時間以與本公司之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及貸款人達成債務重組

方案，本公司向SF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提出延長延期償付期三個月的請求，要求延

期償付期由二零一四年五月十三日延至二零一四年八月十二日，延長條款仍在商

討中。此外，3.5厘GI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及魯先生原則上同意延期償付他們各自

之貸款延至二零一四年八月十二日之請求，但先決條件是SF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

同意授予延期償付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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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SF可換股票據之持有人不答應本公司的延長請求，或本公司未能與本公司之可

換股票據持有人及貸款人就債務重組條款取得共識，及該等人士對本公司採取法

律行動，可能將對本集團之營運及財務狀況帶來重大不利影響。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公佈任何最新發展。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必審慎行事。 

 

 

 

承董事會命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鄧志基 

 

香港，二零一四年五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六名董事：執行董事魯連城先生及翁綺慧女士；非執行董
事杜顯俊先生；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潘衍壽先生 OBE、 太 平 紳 士 、徐慶全先生太 平 紳 士 及劉偉彪先生。 
 
* 僅供識別 


